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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抽查。 

1. 对违反分包规定的送变电施工企业，一经查出，责令其进行停工

整改，由此造成的承包合同违约及因分包引起的经济损失自负，并对有

关单位和责任人进行通报批评。 

2. 对违反分包规定并造成事故的送变电施工企业要严格按照国家有

关法律法规，国家电力公司《电力建设安全健康与环境管理工作规定》

和《安全生产工作规定》等有关文件规定进行处罚。 

3. 对违反分包规定并造成人身死亡及以上事故的施工单位暂停其输

变电工程的施工投标资格，暂停时间从事故之日算起规定如下： 

1) 发生人身死亡事故，暂停其输变电工程的施工投标资格 90天； 

2) 发生人身重大伤亡事故，暂停其输变电工程的施工投标资格 180

天； 

3) 发生特别重大死亡事故，暂停其输变电工程的施工投标资格 1

年。 

4. 对违反分包有关规定发生人身死亡及以上事故的，取消该工程参

加国家电力公司达标投产考核以及优质工程评选的资格。 

5. 监理单位对施工单位违反分包有关规定未能及时发现，并造成安

全事故的，暂停其输变电工程的监理投标资格，暂停时间与发包方（送

变电施工企业）相同。 

 

  本通知的有关规定用于调整国家电力公司系统的基建系统内部安全管理关系和规

范安全管理工作，不作为处理和判定民事责任的依据。 

 

                                                  国家电力公司电网建设部 

                                                  二 00二年七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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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承包企业三级及以上企业资质”或“建筑业劳务分包企业资质”。 

要特别加强对劳务分包单位的资质审查，严禁聘用无资质的劳务

队伍。 

2) 加强对分包方安全的监督和管理 

在工程分包中，发包方对分包单位安全施工负有监督和指导的责

任，必须对其施工组织措施、技术措施、安全措施进行审核。 

在劳务分包中，发包方是安全施工第一责任者，对施工安全负全

责。施工负责人（队长或班组长）、技术管理员、安全监督员等关键人

员必须由发包方担任，分包劳务人员在发包方的直接指挥和管理下进

行劳务作业。 

3) 加强对施工机械、工器具和安全用具的管理 

发包方对工程分包中分包方使用的施工机械、工器具和安全用具

检验的合格情况必须进行检查，严禁不合格器械、用具等在施工现场

使用；劳务分包中劳务人员的安全用具必须由发包方提供。 

4) 加强对分包方施工队伍的管理 

发包方要采取有力措施杜绝分包方将所承包的工程再次分包或变

相分包。发包方在与分包方签订分包合同时，要明确分包方的施工队

伍和人员是分包方自己的队伍，防止无资质队伍借用资质参与工程分

包。 

3. 加强对劳务人员开展安全教育和技术培训 

各送变电施工企业应建立健全对劳务分包队伍的培训制度，加强对

劳务分包队伍人员的技术培训和安全教育工作，注重培训实效，必须满

足施工中应具有的安全和技术素质要求，施工前必须进行考试，合格后

发考试合格证，并持证上岗。 

4. 送变电施工企业和分包单位都必须依法参加工伤社会保险，为从

业人员缴纳保险费 

四、 对违反分包管理规定的考核及处罚 

各级电网建设主观部门要对送变电施工企业的分包管理工作进行定

期考核，各工程项目法人单位要对在建的送变电工程分包项目进行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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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工程不得进行工程分包，但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劳务分包。要求业

主、监理、施工单位必须严格执行以下规定： 

1) 业主在招标文件和施工合同中必须明确主体工程不得分包，与

主体工程相关的导引绳展放、跨越架搭设工程项目也不得进行工程分

包，并明确提出对违约行为的处罚意见。 

2) 在业主与监理单位、送变电施工企业签订的工程监理合同和工

程施工总承包合同中，必须明确监理单位对送变电施工企业分包进行全

过程监督、管理的权限。 

3) 施工企业分包必须经过业主和监理单位书面同意后方可签订

分包合同。实行分包合同的备案制度，业主、监理对送变电施工企业签

订的分包合同进行备案。 

4) 分包合同除了符合国家有关法律（规）和国电公司有关规定外，

还必须符合送变电施工企业与业主签订的有关送变电工程施工总承包

合同的要求。 

5) 送变电施工企业作为总承包商对业主负责，对工程的质量、安

全、进度等全面负责，不得将总承包合同中约定的有关质量、安全等责

任以签订分包合同、安全协议等发誓转移给分包单位。 

2. 必须加强对分包单位的管理，避免以包代管、以罚代管 

1) 加强对分包方资质审查工作 

分包方资质审查必须由各施工企业的有关职能部门组织事实，重

点要检查分包方的施工技术能力和安全情况。工程分包和劳务分包的

分包方资质除了符合建设部《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的有关要求

外，还必须满足以下要求： 

变电工程的主控楼等建筑物工程分包要求分包方必须具备“房屋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企业三级及以上资质”或具有相应电压等级的“送

变电工程专业承包企业资质”；送变电工程的基础和土建工程（除主控

楼建筑物外）的工程分包要求分包方必须具备“地基与基础工程专业

承包企业三级及以上资质”和“土石方工程专业承包企业三级及以上

企业资质”；送变电工程的劳务分包要求分包方必须具备“送变电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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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电力工业结构性调整，电力基本建设已从侧重电源建设的

阶段进入到西电东送、南北互供、全国联网的电源、电网建设同步发展

的新阶段。开放的电力市场对电网建设的安全工作和对电力施工企业自

身素质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当前，送变电施工企业正在进行减人增

效，全面提高企业的综合素质，棉队电网建设工程量大、工期紧、质量

要求高特点，承包工程的送变电施工企业必然要大量地外雇劳动力，也

因此使得对外分包的现象相对较多。为保障电网建设的安全生产和施工

质量，就要求送变电施工企业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对分包工作的管理

和外雇劳动力的管理。 

2. 加强分包管理工作是企业提高自身竞争能力的客观要求 

当前，我国送变电施工企业已经参与了国内电力建设市场的竞争，

甚至是民用建筑、交通、水利等行业的建设市场竞争，已经实行的招投

标制使项目业主对投标企业在质量、安全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

即将到位的电力体制改革和我国加入 WTO 参与更激烈的国际竞争大环

境下，提高企业的安全业绩和施工质量水平尤为重要。分包队伍的价户

素质、管理水平直接关系到工程建设的安全和质量，机枪对分包工作的

管理确保施工安全和质量，使客观形势的要求也是送变电施工企业自身

管理水平的体现。因此，送变电施工企业应当把加强分包管理，提高分

包管理水平放在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的高度来认识。 

三、 严格执行有关法规，切实加强和规范分包工作 

为了进一步规范送变电工程分包工作，杜绝工程施工的安全和质量

事故，要求各送变电施工企业必须严格贯彻执行《劳动法》、《安全生产

法》、《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电力建设安全健康与环境管理工作

规定》等法律法规中关于分包工作的有关规定，并严格按照以下要求，

以法为据切实加强和规范分包工作。 

1. 为确保送变电工程建设安全，再次重申主体工程不得分包 

根据《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和《电力建设安全健康与环境管

理工作规定》中的有关规定，送变电工程的主体工程是指送电线路工程

的杆塔组立、架线和附件安装；变电工程的主要电气设备安装、调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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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送变电施工企业在签订的对外分包合同中规定，分包工程的安

全、质量等责任全部由分包方负责，同时与分包方签订安全责任协议，

以罚款的方式控制分包方的安全行为。对分包的工程不组织有效的人力

开展严格的监督和检查，导致出现以包代管，以罚代管的现象，忽视了

对分包工程的安全管理工作，对分包方的施工安全局面无力控制，从而

造成安全事故。 

3. 违反规定，分包主体工程 

部分送变电施工企业违反建设部《建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和国家

电力公司《电力建设安全健康与环境管理工作规定》的有关规定，将主

体工程（主要是组塔）对外分包或变相分包。分包的主要目的是追求经

济利益，同时通过签订分包合同将安全责任、反率责任转移给分包方。

由于分包方不具备主体工程施工的技术能力和安全管理能力，因此导致

发生人生伤亡事故。 

4. 对劳务分包队伍的安全，技术培训不满足施工要求 

劳务分包队伍的构成特点为管理松散，人员流动性大，施工安全和

技术素质低。送变电施工企业在施工前都组织劳务分包队伍进行安全和

技术培训，由于缺乏一套完整有效的管理机制和办法，同时培训的双方

对安全和技术培训的重要性认识不够，为了节省费用对培训的时间有所

限制。因此，培训往往是走过场流于形式，无法满足工程施工的要求。

上述事实必然构成安全事故的直接隐患。 

二、 加强分包管理工作的只要性和紧迫性 

当前全国安全生产形势严峻，国务院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各企业

切实树立安全第一的观念，高度重视和集中精力抓安全生产，坚决采取

有力措施，防止各类重大安全事故发生。我们一定要从实践“三个代表”

的高度，从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出发，坚决贯彻落实国务院和国家电力

公司关于安全生产的有关规定。电网建设的各业主单位、监理单位和送

变电施工企业一定要充分认识加强电网建设分包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和紧

迫性，坚决杜绝各类安全和质量事故的发生。 

1. 加强分包管理工作是确保全国电网建设安全形势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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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电力公司部门文件 
 

网综[2002]18号 

关于加强送变电工程分包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分公司、华北电力集团公司、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电力公司，各

送变电工程（建设）公司、各监理公司： 

今年 1~ 6月，全国电网建设工程累计发生人身死亡事故 5起，死亡

11人，其中 4起都是由于分包方违章作业造成死亡事故，特别是 1月 27

日 500kV 天广三回线路架线施工和 6月 14日 500kV 托克托至安定线路

组塔施工发生了两起重大人身伤亡事故。发生事故的主要原因就是承包

工程的送变电施工企业对工程实行对外分包，放松对分包企业的安全管

理，以包代管，以罚代管，分包单位专业技术素质差、安全管理意识淡

泊、违反安全管理规定、违章作业、野蛮施工、导致人身死亡事故。 

当前，工程分包管理工作是送变电工程施工安全和质量管理中的薄

弱环节，针对上述情况，电网建设部对送变电工程施工分包开展了专项

检查工作，现将检查情况和主要问题通报如下： 

一、 送变电工程分包情况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大部分送变电施工企业都建立了响应的分包管理制度，对分包

单位的资质有严格的审查程序，制定了对分包单位的安全、质量、培训

等管理办法。但是，部分送变电施工企业在工程施工的分包管理工作中

仍存在以下问题： 

1. 对分包单位安全情况审查不严 

一些送变电施工企业只注重对分包方资质审查，而忽视了对分包方

业绩尤其是实际人员素质、技术力量、安全情况的审查，从而导致虽然

资质等级符合要求，但分包方技术水平、安全管理水平不满足施工要求。 

有少数送变电施工企业雇佣无资质、无组织、无业绩的“三无”劳

务队伍，这些队伍的人员素质低、技术水平差，使工程安全存在严重隐

患，同时这样的劳务队伍也无法承担民事和法律责任。 

2. 分包中疏忽安全管理，存在以包代管，以罚代管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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